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你司提交的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申请（项目代码：2102-500107-04-01-501794）和《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收悉。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决定准予行政许可。

一、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8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24.37hm2，其中：九龙坡区17.12hm2，大渡口区4.80hm2，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2.45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六）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分区防治措施体系。

（七）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

二、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831.02万元，主体已列462.06万元，方案新增368.9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3.89万元，植物措施0.56万元，监测措施38.99万元，施工临时措施164.95万元，独立费用107.50万元，基本预备费18.9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34.122万元）。

三、工作要求

（一）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认真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二）依据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施工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作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重要防护对象应当开展点对点勘察与设计。无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三）严格控制施工扰动范围，禁止随意占压破坏地貌植被。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强化奖惩制度，规范施工行为。

（四）依法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加强水土流失动态监控。在工程建设期间应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按规定在网站公开，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并按规定向我局、所在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时报送监测季报和总结报告。

（五）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和进度。

（六）项目开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七）本项目的地点、规模如发生重大变化，或者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应按照《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53号发布）规定办理。
（八）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后续设计落实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合理安排施工时序和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严格控制施工期间水土流失。

（九）工程完工后、项目投产使用前应及时组织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并在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过3个月内，向我局报备验收材料（包括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

（十）水土保持方案自批准之日起满3年，生产建设项目才开工建设的，其水土保持方案开工建设前报我局重新审核。

附件：1．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2．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重庆市水利局

                         2025年11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联系人：张春才；联系电话：023—88707091）

附件1
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特性表
	项目名称
	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流域管理机构
	长江水利委员会

	涉及市
	重庆市
	涉及地市或个数
	/
	涉及区或个数
	九龙坡区、大渡口区、高新区

	项目规模
	本工程由变电工程和输电工程两部分组成，变电工程包括新建中梁山500kV变电站一座及其配套设施，输电工程包括圣中线和新中线两条线路，线路总长度2×37.6km，新建塔基88基，其中双回路悬垂直线塔53基，双回路悬垂耐张塔35基。
	总投资

（万元）
	90659
	土建投资

（万元）
	44932

	动工时间
	2025年12月
	完工时间
	2027年11月
	设计水平年
	2028年

	工程占地（hm2）
	24.37
	永久占地（hm2）
	7.14
	临时占地（hm2）
	17.23

	土石方量（万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方

	
	15.31
	11.34
	0
	3.97

	重点防治区名称
	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九龙坡区中部四山管制禁建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大渡口区中梁山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大渡口区跳蹬河流域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地貌类型
	低山、丘陵地貌
	水土保持区划
	西南紫色土区

	土壤侵蚀类型
	水力侵蚀
	土壤侵蚀强度
	轻度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24.37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土壤流失预测总量（t）
	2824
	新增土壤流失量（t）
	2198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等级
	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防治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林草覆盖率（%）
	25

	防治措施

及工

程量
	防治分区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变电工程防

治区
	变电站区
	主体：表土剥离1300m3，土地整治5236m2（含土地平整5236m2，表土回填1280m3），透水铺装3750m2，雨水管800m，排水沟1194m，截水沟281m。
	主体：植草0.52hm2，花池绿化70m2。
	新增：临时排水沟269m，临时沉沙池1个，临时拦挡198m，彩条布苫盖2000m2。

	
	
	站外给排水管区
	主体：表土剥离340m3，土地整治4300m2（土地平整4300m2。
表土回填340m3），排水沟650m。
	主体：植草0.43hm2。
	新增：彩条布苫盖1500m2，铺垫彩条布3000m2。

	
	
	站外供电线路区
	主体：表土剥离20m3，土地整治1200m2（土地平整1200m2，表土回填20m3）。
	主体：植草0.12hm2。
	新增：彩条布苫盖1000m2。

	
	
	进站道路区
	主体：表土剥离520m3，土地整治2722m2（土地平整2722m2，表土回填540m3），雨水管13m，排水沟379m，截水沟95m。
	主体：植草0.27hm2。
	新增：彩条布苫盖200m2。

	
	输电工程防治区
	塔基区
	主体：表土剥离10350m3，土地整治143200m2（土地平整143200m2，表土回填10350m3），挡土坎128m。

新增：土地整治7800m2。
	主体：栽植灌木15885株，撒播种草12.49hm2。
新增：撒播草籽0.78hm2。
	新增：彩条布苫盖15410m2，填土编织袋拦挡5680m。

	
	
	牵张场区
	主体：表土剥离1420m3，土地整治14400m2（土地平整14400m2，表土回填1420m3）。
	主体：栽植灌木360株，撒播种草0.75hm2。
	新增：彩条布苫盖1200m2，铺垫彩条布4000m2。

	
	
	跨越施工场地区
	主体：土地整治2000m2。
	主体：栽植灌木120株，撒播种草0.16hm2。
	新增：铺垫彩条布1800m2

	
	
	施工便道区
	主体：表土剥离1530m3，土地整治15700m2（土地平整15700m2，表土回填1530m3）。
	主体：栽植灌木945株，栽植乔木285株，撒播种草1.20hm2。
	主体：铺设钢板1680m2；新增：临时排水沟653m，彩条布苫盖2200m2，填土编织袋拦挡210m。

	投资（万元）
	主体：370.80
新增：3.89
	主体：53.46
新增：0.56
	主体：37.80
新增：164.95

	水土保持总投资（万元）
	831.02（新增368.96）
	独立费用（万元)
	107.50

	监理费（万元）
	21.29
	监测费（万元）
	38.99
	补偿费（万元）
	34.122

	方案编制单位
	重庆信博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玉林
	法定代表人
	李汶江

	地址
	渝北区龙溪街道红锦大道518号
	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20号

	邮编
	400020
	邮编
	401121

	联系人及电话
	封雷/18***85
	联系人及电话
	李姣/18***64

	传真
	68083336
	传真
	/

	电子信箱
	28***77@qq.com
	电子信箱
	/


 附件2
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专家评审意见

2025年10月23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专家评审会。九龙坡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建设分公司（以下简称项目业主）、重庆信博水利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报告编制单位）、重庆电力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主体设计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会前详细审阅了《水保方案》，与会人员会上认真听取了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进行了深入讨论。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查要点的通知》（办水保〔2023〕177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通知》（渝水〔2018〕267号），专家组对《水保方案》进行了质量评分，质量评定等级合格。报告编制单位会后对《水保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2025年11月17日，项目法人提交了修改完善后的《水保方案》。经专家组复核，形成专家评审意见如下：

一、综合说明

（一）方案编制依据的法律法规、部委规章、规范性文件、规范标准和技术文件及资料采用基本正确。

（二）同意方案设计水平年为2028年。

（三）同意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24.37hm2，其中：九龙坡区17.12hm2，大渡口区4.80hm2，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以下简称高新区）2.45hm2。

（四）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级执行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

（五）同意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其中：水土流失治理度97%，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92%，表土保护率92%，林草植被恢复率97%，林草覆盖率25%。

二、项目概况

（一）项目概况阐述较为清楚。本项目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大渡口区、高新区，为新建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本项目主要由变电工程和输电工程两部分组成，其中：变电工程新建变电站1座，即中梁山变电站，并配套建设进站道路265m、站外给水管685m、站外排水管380m和站外供电线路8.50km（变电工程全部位于九龙坡区）；输电工程新建50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37.60km/88基，包括圣中线长19.75km/46基（九龙坡区长13.31km/30基，大渡口区长1.98km/5基，高新区长4.46km/11基）和新中线长17.85km/42基（九龙坡区长11.87km/25基，大渡口区长5.98km/17基）。

本项目变电工程布设施工生产生活区0.12hm2/1处，表土堆放场0.10hm2/1处；线路工程布设牵张场1.68hm2/14处、跨越施工场地0.20hm2/5处、新建车行施工便道0.67hm2/1932m、拓宽现有道路1.08hm2/3072m、人抬施工便道0.23hm2/1413m、索道上下料场0.49hm2/48处。本项目总占地面积24.37hm2，其中：永久占地7.14hm2，临时占地17.23hm2。本项目挖方15.31万m3（含剥离的表土1.55万m3），总填方量约11.45万m3（含表土回覆1.55万m3），余方3.97万m3，余方全部运至江津区珞璜固体废物处置场堆放。本项目计划2025年12月开工，2027年11月完工，总工期24个月。本项目总投资90659万元，其中，土建投资44932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本项目拆迁安置和专项设施复建均采取货币一次性补偿。

（二）项目区自然概况阐述较为清楚。
三、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选址（线）水土保持评价。项目选址（线）涉及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大渡口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治理区、九龙坡区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且无法避让，已执行水土流失防治最高标准（一级标准），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建设方案、工程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方法与工艺等的水土保持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界定。
四、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一）基本同意对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二）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扰动地表面积为24.37hm2，损毁植被面积为17.04hm2。

（三）基本同意土壤流失量预测方法及结果，工程建设可能造成的土壤流失总量为2824t，其中新增土壤流失量为2198t。

（四）基本同意水土流失的危害分析和指导性意见。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基本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变电工程和输电工程2个一级防治区。其中：变电工程防治区划分为变电站区、站外给排水管区、站外供电线路区、进站道路区4个二级防治区；输电工程防治区划分为塔基区、牵张场区、跨越施工场地区、施工便道区4个二级防治区。

（二）由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和方案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所组成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基本合理。

（三）基本同意各防治区防治措施布局和新增水土保持措施典型设计。

1.变电工程防治区

（1）变电站区

施工前，在站区开挖边坡坡顶布置浆砌片石截水沟，对站区林地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并全部运至站区表土堆场集中堆放，同时在堆土周边采用填土编织袋进行拦挡。在施工过程中，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临时覆盖；在施工生产生活区周边设砼排水沟，出口处设砼沉沙池并顺接周边自然排水系统；在站区周边和配电装置楼四周布设砼排水沟，并沿站区内道路布设雨水管。施工后期，在站内空地铺设透水砖，对站外边坡进行植草绿化，在站区北侧坡脚布置花池；对站区外施工生产生活区、表土堆场等施工扰动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后植草防护。

（2）站外给排水管区

施工前，对管线堆土区范围内的表土采用彩条布进行铺垫保护，对管线开挖区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保护，剥离表土与其他开挖土石方采取彩条布进行分隔堆放保护。施工过程中，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进行临时覆盖。施工后期，对管线占用的交通运输用地进行原功能恢复，对管线占用林地和其他用地进行土地整治后植草防护。

（3）站外供电线路区

施工前，对塔基开挖区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保护，剥离表土与其他开挖土石方采取彩条布进行分隔堆放保护。施工过程中，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进行临时苫盖。施工后期，对施工占地进行土地整治后植草防护。

（4）进站道路区

施工前，对道路占地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并运至站区表土堆场集中堆放；在道路挖边坡坡顶布置浆砌片石截水沟。施工过程中，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临时覆盖，在道路挖填边坡坡脚布设砼排水沟，并在K0+090处布设穿路预制排水管。施工后期，对路基可绿化边坡进行植草防护。

2.输电工程防治区

（1）塔基区

施工前，对塔基开挖区内的表土进行剥离保护，优先装袋用作临时堆土场临时拦挡。施工过程中，在较陡的塔基下边坡修建浆砌毛石挡土坎；对塔基施工产生的临时堆土采用填土编织袋拦挡；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进行临时覆盖。施工后期，对塔基占地进行土地整治及覆土，塔基永久占地采取撒播种草防护，塔基临时占地根据原占地类型恢复耕地或植被。

（2）牵张场区

施工前，对牵张场施工扰动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保护，其他表土区域铺垫彩条布进行防护。施工过程中，遇降雨时，对牵张场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进行覆盖。施工后期，对牵张场占地进行土地整治，根据原占地类型恢复耕地或植被。

（3）跨越施工场地区

施工过程中，对跨越施工场地占地范围内的表土采用彩条布进行铺垫保护。施工后期，对跨越施工场地占地进行土地整治，根据原占地类型恢复耕地或植被。

（4）施工便道区

施工前，对平地段车行施工便道占地范围内的表土采用钢板进行铺垫保护，对坡地段车行施工便道占地范围内的表土进行剥离保护，优先装袋用作填方边坡坡脚临时拦挡。施工过程中，在车行施工便道填方边坡坡脚布设编织土袋挡土墙进行临时拦挡；在车行便道汇水侧布设临时排水沟并顺接周边自然排水系统；遇降雨时，对区内临时堆土及裸露土质坡面采用彩条布进行临时覆盖。施工后期，对施工便道占地进行土地整治，根据原占地类型恢复耕地或植被。

（四）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时间安排。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正确，费用及定额选择基本合理，编制深度基本满足规范要求。

（二）经审核，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静态总投资831.02万元，其中：主体已列462.06万元，方案新增368.9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3.89万元，植物措施0.56万元，监测措施38.99万元，施工临时措施164.95万元，独立费用107.50万元，基本预备费18.95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34.122万元）。

（三）效益分析方法正确，分析结果基本合理。
八、水土保持管理

基本同意方案中提出的组织管理、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施工、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水土保持管理要求。
附件：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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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中梁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投资估算审核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审核投资
	备注

	
	
	方案

新增
	主体

已列
	合计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3.89
	370.80 
	374.69 
	

	一
	变电工程防治区
	
	224.50 
	224.50 
	

	二
	输电工程防治区
	3.89
	146.30 
	150.19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56 
	53.46 
	54.02 
	

	一
	变电工程防治区
	
	1.18 
	1.18 
	

	二
	输电工程防治区
	0.56 
	52.28 
	52.84 
	

	　
	第三部分：监测措施
	38.99
	
	38.99
	

	一
	设备费
	1.63
	
	1.63
	

	二
	监测运行费
	37.36
	
	37.36
	

	　
	第四部分：施工临时措施
	164.95 
	37.80
	202.75 
	

	一
	变电工程防治区
	13.75 
	
	13.75 
	

	二
	输电工程防治区
	151.20 
	37.80
	189.00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107.50
	
	107.50
	

	一
	技术咨询费
	68.27
	
	68.27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44.71
	
	44.71
	

	
	科研勘测设计费
	3.17
	
	3
.17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费
	20.39
	
	20.39
	

	二
	工程管理费
	39.23
	
	39.23
	

	　
	建设管理费
	13.41
	
	13.41
	

	
	工程建设监理费
	21.29
	
	21.29
	

	
	招标代理服务费
	4.53
	
	4.53
	

	Ⅰ
	第一至五部分合计
	315.89
	462.06
	777.95
	

	Ⅱ
	基本预备费
	18.95
	
	18.95
	

	Ⅲ
	水土保持补偿费
	34.122
	
	34.122
	

	总投资（Ⅰ+Ⅱ+Ⅲ）
	368.96
	462.06
	831.02
	


单位：万元


